
 

＊利用職務上辦理小額採購機會詐取財物 

案例說明 

甲為A慢性病防治所主管，對於小額採購案件負有管理督導職責。A慢性病防治所

於104年8月辦理「家戶衛教指導手冊」採購案，甲明知承攬廠商C公司尚未依契約

完成履約，竟指示該公司先行開立發票，並指示防治所採購經辦人乙、驗收（證

明）人丙持該發票辦理驗收及核銷，分別撥款C公司採購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

9,850元及8萬53元。 

另甲於104年10月間明知某傳染病宣傳海報印刷採購案已無辦理之必要，竟要求C

公司開具統一發票，並指示採購經辦人乙、驗收（證明）人丙持該發票辦理驗收、

核銷，將採購金額1萬2,600元撥款至C公司帳戶後，甲以該採購案尚未定案，要求

C公司交付前揭金額，因而詐得採購金額1萬2,600元。 

本案經法院判決，甲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

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，褫奪公權2年；乙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

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，緩刑2年；丙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，

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，緩刑2年。 

參考法規 

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）。 

刑法第216條（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）。 

刑法第213條（公文書不實登載罪）。 

資料參考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

*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

一、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，首重人身安全之維護。外出參訪、旅遊宜結伴同行，不

宜單獨前往陌生或出入分子複雜場所，並避免接受不當饋贈、招待或涉足不當

場所。 

二、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，應秉持對等、尊嚴原則進行交流；以非公務事由申請進

入大陸地區，不得涉及公務相關活動。 

三、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勿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。對大陸人士之要

花蓮郵局政風月刊 

 

編印:花蓮郵局政風室 

日期:113年 6月 1日 

  期別:第 113-06期 

 



求，應提高警覺，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，嚴防洩漏或交付法令

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資訊。 

四、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、地點，並據實提

出申請，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大陸地區，違者將依相

關法令處罰。 

五、公務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、脅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，

應立即或於回臺後一個月內通報所屬機關、委託機關或監督機關長官；必要

時，請法務部調查局（免付費專線電話：02-29161295）協助處理。 

*參加團體旅遊，在行程中，如果發生旅遊糾紛，遊客應儘量蒐集相關資料，例如旅遊契

約、行程表、證件、收據、代收轉付收據，以便向下列單位投訴，請求協助處理： 

一、交通部觀光局，電話：0800-211734。 

二、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(簡稱品保協會)，被投訴的旅行社必須是品保協會

會員，該會才受理。消費者申訴專線：02-2599-5088。 

三、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(簡稱消基會)。 

四、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。 

上述單位處理旅遊糾紛經驗雖多，但也只是居中調處，協助雙方達成和解，如果無法

達成和解，或旅客對旅行社的賠償數額及條件仍然不滿意，則可另循司法途徑請求救

濟。 

資料參考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

*交通安全宣導-酒駕防制 

一、酒駕新法上路，酒駕初犯致人死傷，即可沒入車輛。再犯累計期限，由5年延長為

10年。同乘者連坐罰，最重罰1萬5000元。 

二、隔夜醉也是酒駕，不要認為「經過晚上睡覺後，隔天身體就沒有酒精」、「不

暈就沒事」、「覺得身體仍正常沒有醉」，貿然駕車上路，可能導致觸犯酒駕

的法律責任。行人安全行 

三、郵政員工酒駕經判刑確定，如未獲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，即免職或終止僱傭

契。同仁應恪遵「酒後不開(騎)車」，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。 

 


